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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

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

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

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

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公司债券持有人：

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锡业股份”、“发行人”）

于2024年4月26日发行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

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以下简称

“本期债券”、“24锡KY01”）。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，

为有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，增强投资者信心，进一步提升上市公

司投资价值，结合公司经营情况、主营业务发展前景、财务状况

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，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

交易方式回购部分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股票，回购的股份将全

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。发行人本次因回购股份导致减资金

额低于本期债券发行时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口径净资产的10%，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

期）募集说明书》和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

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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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，发行人回

购股份事项适用以简化程序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，中信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

理人，现拟于2025年7月8日至2025年7月14日召集适用简化程序

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

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债券基本情况

（一）发行人名称：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

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

（二）债券代码：148721.SZ

（三）债券简称：24 锡 KY01

（四）基本情况：

1、债券名称：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

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；

2、发行规模：10 亿元；

3、债券期限及票面利率：发行基础期限为 2年期，初始票

面利率 3.5%，公司有权选择递延支付利息，且有权在每个周期

末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个周期（即延长 2 年），后续延

长周期期间的票面利率按照当期基准利率+初始利差+300BP确定。

公司续期选择权的行使不受次数的限制；

4、起息日期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4月 26日；

5、付息方式：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，

每年付息一次；

6、付息日：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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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4 月 26日（如遇法定

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，顺延期间付息

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

二、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会议名称：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

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年第一

次债券持有人会议

（二）召集人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三）债权登记日：2025年7月7日

（四）召开时间： 2025年7月8日至2025年7月14日

（五）投票表决时间：2025年7月8日至2025年7月14日17:00

前

（六）召开地点：线上

（七）召开方式：线上

按照简化程序召开

（八）会务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

1、发行人：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

邮寄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471号

联系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471号

联系人：杨媛

联系电话：0871-66287901

2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1层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1层

联系人：张铁柱、郑冰、薛瑞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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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10-60837212

邮箱：project_YT20232023@citics.com

邮编：100026

（九）表决方式是否包含网络投票：否

倘若债券持有人对本公告所涉议案有异议的，应于本通知公

告之日起至本次会议投票表决期间截止日前（即2025年7月14日

17：00前）以电子邮件或者邮寄、快递文件等书面方式回复受托

管理人（详见上述会务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，以送达时间为准）。

电子文件送达时间以电子邮件到达指定邮箱系统的记录时间为

准，邮寄或者快递文件送达时间以受托管理人工作人员签收时间

为准。逾期不回复的，视为同意受托管理人公告所涉意见（议案）

及审议结果。

（十）表决对象/提出异议对象：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

截至债权登记日 2025 年 7月 7日交易结束后，登记在册的本期

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对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议案提出异议，也可以

委托代理人代为提出异议。

三、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登记办法

本次会议使用简化程序，参会人员无需进行出席会议登记。

四、会议审议事项

议案1：《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

议案》。

以上议案详见附件一。

五、表决程序和效力

(一)倘若本期债券持有人对上述会议审议事项有异议的，应

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至本次会议投票表决期间截止日前(即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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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7月14日前，含当日)以电子邮件或者邮寄、快递文件等书面方

式回复受托管理人。电子文件送达时间以电子邮件到达指定邮箱

系统的记录时间为准，邮寄或者快递文件送达时间以受托管理人

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。逾期不回复的，视为同意本次会议审议

事项。

提出异议时具体需准备的文件如下：

1.债券持有人为机构投资者的，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提出

异议的，需提供本人身份证、营业执照、证券账户卡(或持有本

期债券的证明文件)；由委托代理人提出异议的，需提供代理人

本人身份证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授权委托

书(详见附件二)及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(或持有本期债券的证

明文件)。

2.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，由本人提出异议的，需提供本人

身份证、证券账户卡(或持有本期债券的证明文件)；由委托代理

人提出异议的，需提供代理人本人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(详见附

件二)、委托人身份证及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(或持有本期债券

的证明文件)。

3.上述有关证件、证明材料均可使用复印件，机构债券持有

人提供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，自然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

签名。

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将上述材料以及异议函(详见附件三)

在异议期内通过电子邮件或邮寄、快递方式等书面方式送至受托

管理人处。逾期送达或未送达相关证件、证明及异议函的债券持

有人，视为同意本次会议审议事项。

(二)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/提出异议时，每一张未偿还债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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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面值为人民币100元)拥有一票异议权。未填、错填、字迹无法

辨认、附带条件的异议函均视为同意受托管理人对本次议案的意

见。

(三)发行人、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其他与本次审议事项存在利

益冲突的机构或个人所持债券没有表决权/提出异议权利，并且

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在计算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时，

不计入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。

(四)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异议函采取记名方式提出异议(详

见附件三)。

(五)异议期届满后，受托管理人根据异议期收到异议函情况，

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议案是否获得通过。如若该期间未收到异议

函，则视为本次会议已表决完毕，受托管理人将按照相关规则的

约定确定会议结果。

(六)针对债券持有人所提异议事项，受托管理人将与异议人

积极沟通，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调整相关内容后重新征求债券持有

人的意见，或者终止适用简化程序。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债券未

偿还份额10%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于异议期内提议终止适用简化程

序的，受托管理人将立即终止。

(七)异议期届满后，视为本次会议已召开并表决完毕，受托

管理人将按照约定确定会议结果，并不晚于异议期届满后下一个

交易日内披露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及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书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发行人已于2025年6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

露了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

https://180.96.8.44/EquitySalesF9Web/F9/NewsAndFilings/CompanyBulletin.html?lan=cn&Remarks=smartreader&WindCode=000960.SZ&stockname=%E9%94%A1%E4%B8%9A%E8%82%A1%E4%BB%BD


持有人会议通知

告编号：2025-033号），并于2025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

站披露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40号）中信证券提示本期债券持有人关注该公告。

（二）本通知内容若有变更，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将以公告

方式在异议期结束前发出补充通知。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将

在刊登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媒体或互联网网站

上公告，敬请投资者留意。

七、附件

附件一：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

案

附件二：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

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

人会议授权委托书

附件三：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

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

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之异议函

以下为盖章页及附件，无正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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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

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，为有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，增

强投资者信心，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，结合公司经营情

况、主营业务发展前景、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，

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人民币普

通股（A股）股票，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。

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披露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

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3号），并于2025

年7月1日披露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5-040号）。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

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股票，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。本次回

购价格不超过21.19元/股（含）。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

币1亿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（含），在回购价格不超过

21.19元/股的条件下，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，预计回购股份数量

约为9,438,414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.57%；按回购金额下限测

算，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,719,207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的

0.29%；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

准。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

12个月内。

上述回购方案已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

会议、第九届监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以及2025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
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公司总资产为3,664,296.14万元，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,084,763.61万元，货币资金余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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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254,433.47万元，未分配利润为815,544.54万元。若按照本次

回购金额上限2亿元计算，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0.55%，约

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.96%，占公司货币资金的7.86%，

公司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。根据公司经营、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

分析，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

响，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。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“24锡

KY01”的债券受托管理人，现根据上述债券的《债券受托管理协

议》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及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，特提请

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“24锡KY01”的债券持有人审议并表决：

因本次注销股票导致的减资，不要求发行人提前清偿本期债券项

下的债务，也不要求发行人提供额外担保。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债券持有人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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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
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

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

授权委托书

兹全权委托 先生/女士代表本公司（本人）出席云南锡业

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

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并代为行使对会议议

案的异议权。

委托人签名（自然人签字/单位盖公章）：

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（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

债券简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
委托人截至债权登记日持有张数

（面值人民币100元为一张）

受托人签名：

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

受托人邮箱：

委托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委托期限：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

束之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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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

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

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

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之异议函

请确认债券持有人是否为以下类型 是（选择“是”则 无表决权） 否

1.发行人及其关联方；

2.债券清偿义务承继方；

3.其他与本次拟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的

机构或个人。

本单位/本人已经按照《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

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2025年第一次债

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》对会议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，本单位/本人对《关于不要

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》提出异议，理由如下：

债券持有人（自然人签字/单位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字（或签章）（如有）：

代理人（签字）（如有）：

债券简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
委托人截至债权登记日持有张数

（面值人民币100元为一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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